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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 2013 年 7 月制发
警官证一本，警号3316899，
声明作废。 刘斌凯

遗失声明

福彩3D 第2016040期

浙江销售2133278元，返奖额478972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2月16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3928035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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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28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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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6040期 投注总额：53113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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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池累计93.1358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注
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
准。

2016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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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双色球
第2016017期
全国销量:293890064元 浙江销量:20758904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1注一等奖（衢州），7注二等奖（台州、温
州各 2 注，杭州、宁波、舟山各 1 注）。奖池累计
6.9882亿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
准。 2016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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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温州市新韩光学有限公司债权人会议决定，现将原温州
市新韩光学有限公司拥有的2项发明专利进行公开处置，有意向
者，请在2016年3月18日之前联系温州市新韩光学有限公司管
理人（温州道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联系人：吴新新，电话：
15990706912，地址：温州市市府路525号恒玖大厦1504室），价
格面议。该2项发明专利的具体情况如下：

1、“眼镜腿的胶体注入式制作方法及模具设备”发明专利，
专利编号：200710079918X，有效期截止2016年3月19日；

2、“ 一 种 可 换 脚 套 的 眼 镜 腿 ”发 明 专 利 ，专 利 编 号 ：
2012207085810，有效期至2016年8月19日。

温州市新韩光学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6年2月18日

公 告

鄞卫计催（2016）第2号
宁波市鄞州区塘溪镇东西岙村张中海和梁燕夫妇：

本局依据《浙江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八条第
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于2015年8月31日对你们作出鄞
卫计征[2015]第274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并已
于2015年9月6日送达你们并生效。要求你们于2015
年10月6日前主动将社会抚养费缴到鄞州区卫计局或
农业银行鄞州支行。而你们至今未履行该义务。现催
告你们主动缴纳社会抚养费。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无正当理由，仍逾期不履行该义务，
本机关将依法向鄞州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宁波市鄞州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6年2月18日

送达公告
傅卓伟（绍兴市越城区江南名灶大酒店实际经营者）：

经调查和审理，你违法拖欠41名员工工资270384元，你的行为已构成
违法拖欠员工工资。2015 年6月9日，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91 条第（一）项之规定，对你作出绍市越人社监字〔2015〕01号劳动保障
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并于 2015 年6月12 日在浙江法制报上公告送达，但
你至今未履行。现催告你立即支付所拖欠的41名员工工资270384元。

在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3日内可向绍兴市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地址：绍兴市马臻路45号政策法规科，电话：88375691）进行陈述和申辩。

本通知书送达十日后仍未履行的，我局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所造成
的一切后果和强制执行费用将由你公司负担。

绍兴市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2月18日

催告执行通知书
本报2015年10

月 8 日第 12 版刊登
的《温州市上顺服饰
公司等 9 户债权处
置公告》中，债务人
温州市上顺服饰有
限公司的保证人李
晓敏应为李晓静，债
务人温州鼎顺进出
口有限公司的保证
人应增加中国出口
信用保险公司浙江
分公司，特此更正。

更正
我局立案查处的“8·25”澜溪塘非法偷排污泥案的作

案船（160吨）及船上污泥，经调查上述物品持有人刘财生
（身份证号码33042519571101271X）下落不明。现再次发
布公告责令刘财生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至嘉兴市秀洲区
环境保护局（嘉兴市秀洲区新秀路大树花园三期18幢702
室）办理原被扣船只领取手续并支付船上污泥无害化处
置费用。逾期未领回导致扣押物无法返还的，所造成的
损失由排污者自行承担。我局将对上述涉案物品进行依
法处置。（若有其他对上述案件涉及船只所有有证明系归
其持有者，请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持证明文件，领回船
只并办理相关手续）

嘉兴市秀洲区环境保护局
2016年2月18日

招领公告

法院公告
2016年2月18日

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上平安浙江网（http://www.pazjw.gov.cn/）首页

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了

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2015）杭上商初字第1909号
沈杰：本院受理的原告孙毅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上
商初字第19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被告沈
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付原告孙毅锋借款本
金3065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4号

杭州千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冠智科技有限公
司、杭州宇星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蒋红伟、孙丽燕、徐裕良、
汤宁：本院受理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西湖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14时15分(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1670号

周建红、杭州一洲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张
惠君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上商初字第1670号民事判
决书、（2015）杭上商初字第1670-1号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裁判文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如不服裁定，可
以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
行。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226号

方平圣、柴小丽：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婴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 送 达（2015）杭 上 商 初 字 第 2226 号 民 事 判 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779号

浙江康培纳热能设备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市上城区广宇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康
培纳热能设备工程有限公司、海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合议庭通知、民事裁定书、上诉
状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如不服（2015）杭上商初字第2779-1号
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民初字第3762号

金建强：本院受理原告沈水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5）杭西民初字第
376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依法判决准予沈水娟与金建
强离婚。儿子金嘉辉由沈水娟负责抚育，金建强自
2016年2月起每月负担抚育费1000元，至金嘉辉独立
生活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民初字第3309号

张仲凯：本院受理唐爱英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5）杭西民初
字第3309号民事判决书。解除唐爱英、张仲凯于2013
年6月2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书》。张仲凯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腾空位于杭州市西湖区曙
光路119-2室的房屋并返还给唐爱英。张仲凯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唐爱英租金与房屋占用
费38333.33元（暂算至2015年10月28日，此后计算至
实际腾退房屋之日止），并支付唐爱英利息损失
1763.33元（以115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4.6%暂算至
2015年10月19日，此后计算至实际款清之日止）。张
仲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唐爱英律师费
50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民初字第4060号

徐元孝：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龙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诉你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支
付物管费及违约金。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10: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8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民特字第45号

本院受理的申请人陈能伟申请宣告陈能超死亡一
案，经查，陈能超，男，1964年2月22日出生，公民身份
号码330126196402221336，汉族，原住杭州市西湖区天
目山路102号，于1966年5月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
公告，希望陈能超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
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为一年，期限届满，本院将依法
裁判。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653号

杭州市西湖区上杭建材经营部等八被告：本院受理
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西小微企业专营
支行诉杭州市西湖区上杭建材经营部、杭州市西湖区
三毛建材经营部、白植树、汤丽娟、毛细赖、陈月玲、章
云峰、毛晓红等八被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要求
判令杭州市西湖区上杭建材经营部立即清偿贷款本
金人民币2000000元、利息36584.95元、复利312.59元
（暂计算至2015年9月9日，此后含罚息、复利的利息
按双方约定另计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及承担本案诉讼
费及原告实现债权的费用，杭州市西湖区三毛建材经
营部、白植树、汤丽娟、毛细赖、陈月玲、章云峰、毛晓
红对上述债务在各自约定的最高债权余额2200000元
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和应诉通知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 2321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335号

董元杰：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宏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诉你方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归还代偿
款及利息、违约金。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5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8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民初字第1500号

杭州卓凯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健
诉被告杭州卓凯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滨民初字第15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民初字第1469号

莫兴根、莫东明：本院受理原告李功勋诉被告莫兴
根、莫东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莫兴根、莫东明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滨民初字
第14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经开商外初字第145号

温州十八家农贸超市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诉被告温州十八家农
贸超市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经开商外初字第 14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848号

胡圣康：本院受理原告吴志英诉被告胡圣康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 送 达（2015）杭 经 开 商 初 字 第 84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5）杭萧商初字第3193-2号

赵政权：本院对原告浙江萧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诉被告赵政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萧商初字第319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5）杭萧商外初字第292-1号

杨建苗、陈利华：本院对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诉被告澳福纺织（杭州）
有限公司、杭州萧山艳阳颜料化工有限公司、杭州巴
威利服饰有限公司、杭州戴德实业有限公司、杨建
苗、陈利华、朱纪昌、沈美英、陈建峰、王海凤、杭州萧
山尖峰针织厂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萧商外初字第 29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5）杭桐商初字第1828号

余利军、余利民：原告金根洪与被告余利军、余利
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向你们送达本院（2015）杭桐商初字第 1828 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余利军、余利民应
支付原告金根洪货款 264643 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
息损失（自2014年5月1日起按照月利率3‰计算至
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付清；二、被告余利军、余利民应支付原告金根洪公
告费 650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付清。案
件受理费5448元，由被告余利军、余利民承担，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5）杭淳商初字第1591号

余雷斌：本院受理原告夏志军因与被告余雷斌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杭淳商初字第15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余雷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夏志军
借款125000元及该款自2014年1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
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0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
余雷斌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214号

应华强：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淳安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
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5月30日上午9时在淳安
县人民法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517号

胡建中：本院受理原告淳安县农信担保有限公司诉
被告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
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6年5月19日9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979号

陈辉：本院受理原告张勇与被告陈辉、林敏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979号民事上诉状。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478号

宁波新峰电器有限公司、宁波瑞荣建设有限公司、
胡建峰、沈清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宁波新峰电器有限公司、宁
波瑞荣建设有限公司、胡建峰、沈清波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478号民事判决书、（2015）甬东
商初字第478-3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289号

孙建栋：本院受理原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诉被告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228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290号

袁海燕：本院受理原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诉被告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229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291号

吕云飞：本院受理原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诉被告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229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288号

郑久利：本院受理原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诉被告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228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69号

毛利法：本院受理的原告石波与被告毛利法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案号：（2016）浙0204民初69号】，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诉前登记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
决定由代理审判员汪晓原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
胡根世、方红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5月5
日9时3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海商初字第1139号

宁波康力玻璃有限公司、宁波神鹰玻璃有限公司、
宁波中威机电有限公司、高康龙、励佩燕：本院受理的原
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海曙支行诉被告宁波
康力玻璃有限公司、宁波神鹰玻璃有限公司、宁波中
威机电有限公司、高康龙、励佩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你单位）公告送达本
院（2015）甬海商初字第113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四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5）甬海商初字第1189号

宁波跃达经贸发展有限公司、宁波新恒德置业有限
公司、宁波市镇海跃达置业有限公司、张跃飞、陈林浩、

郁能建、许恩源：本院受理的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诉被告宁波跃达经贸发展有限公司、宁波
新恒德置业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跃达置业有限公
司、张跃飞、陈林浩、郁能建、许恩源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你单位）公告送达
本院（2015）甬海商初字第118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四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3民初241号

冯硕军、黄军萍：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海曙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材料、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简转普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5月24日
上午8：45在本院西郊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079号

张春雷：本院受理原告吴晔平与被告张春雷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5月18日上午
8：45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613号

邵岳忠、宁波市鄞州飞跃精密铸造厂：本院已受理原
告黄美飞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转换程序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8：4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1989号

周伟伦：本院已受理原告徐明芳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
鄞商初字第198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1938号

王伟珍：本院已受理原告俞国军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
鄞商初字第19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1962号

郑真：本院已受理原告王超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鄞商
初字第 196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002号

曾凡华：本院已受理原告巫刚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鄞
商初字第200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243号

徐一波：本院已受理原告夏亚君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
鄞商初字第22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075号

象山欧尊家具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宁波品尚
厨具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鄞商初字第2075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余商初字第2105-1号

卢剑峰：本院受理原告余姚市虹宇塑机销售有限
公司与被告卢剑峰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5）甬余商初字第 2105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
庭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5：10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

余姚市人民法院


